富顺县中医医院口腔科诊室治疗台、医养中心、会议室家具采购项目市场调研采购需求

一、项目基本信息
[bookmark: _GoBack]1.项目名称：富顺县中医医院口腔科诊室治疗台、医养中心、会议室家具采购项目
2.采购内容：详见附件《富顺县中医医院口腔科诊室治疗台、医养中心、会议室家具采购项目采购内容及参数明细表》（以下简称《参数明细表》）
二、服务要求
（一）货物及质量要求
1.供应商所供货物须完全满足本采购需求及《参数明细表》规定的规格尺寸、技术参数、性能指标等核心要求，款式参考采购人提供图片，颜色、材质细节由采购人最终选定确认，供应商需配合提供样品供采购人审核。
2.供应商须提供全新、未使用、无破损的货物及配套零部件，货物表面无划伤、无碰撞、无变形、无污渍，零部件齐全完好，不得侵犯第三方知识产权；若发生任何侵权纠纷，由供应商全权处理并承担全部法律责任、经济损失及由此给采购人造成的一切损失。
3.货物须符合国家现行技术标准、行业标准、原厂质量要求及本项目约定，来源合法、资质齐全（包括但不限于产品合格证、出厂检验报告等）；因供应商资质不全、产品质量不达标、货源合法性存在问题引发的全部责任与损失，由供应商自行承担，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并追究违约责任。
4.检测报告要求：供应商须提供《参数明细表》要求的第三方检测报告，检测报告须由国家认可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，且带有CMA标识，报告内容须完整覆盖《参数明细表》中明确的核心技术参数、性能指标，确保检测结果符合相关标准要求；检测报告复印件须加盖供应商公章，随货物一同交付，缺失或检测结果不达标，采购人有权拒收货物，由此产生的损失由供应商承担。
5.质保期内产品出现非人为质量问题（包括但不限于材质缺陷、工艺问题、零部件损坏等），供应商须免费提供包修、包退、包换“三包”服务，并承担全部相关费用（包括但不限于维修材料费、上门服务费、运输费等）；货物交付使用后3个月内累计出现2次及以上自身质量问题，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、拒收货物，并追究供应商的违约责任，供应商须退还采购人已支付的全部款项，同时赔偿由此造成的损失。
（二）方案要求
1.项目实施方案：须包含质量保障措施（明确原材料采购检验、生产过程质量管控、成品检验等环节）、供货计划与进度保障（明确生产周期、发货时间、运输安排等，确保按期交付）、运输方案（明确运输方式、包装防护、货物安全保障等）、安装调试方案（明确安装流程、调试标准、人员安排、安全防护等，尤其是口腔科治疗台的专业安装调试）、应急保障方案（针对供货延迟、安装故障、产品质量问题等突发情况的应急处置措施）5项核心内容，方案须具体可行、针对性强，符合医院采购项目特殊性要求。
2.售后服务方案：须包含售后人员配备与分工（明确售后负责人、专业维修人员资质及联系方式，确保专人对接）、服务流程（明确故障申报、响应、维修、反馈等全流程规范）、故障申报维修（明确响应时效、维修时限、维修标准等）、操作培训（针对口腔科治疗台操作、家具日常维护等内容，提供免费现场培训，确保采购人相关人员熟练掌握）4项核心内容，售后方案须贴合医院使用场景，保障服务及时性和专业性。
（三）其他要求
1.本项目涉及的国家、行业标准与规范，以最新有效版本为准（包括但不限于家具、环保、安全等相关标准）。
2.产品涉及CCC等国家强制认证的，供应商须书面承诺产品符合强制认证要求，无虚假承诺，在供货时提供有效认证证书复印件并加盖公章，若经查实存在虚假承诺，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并追究违约责任。
3.所有产品及辅材（包括但不限于板材、五金件、涂料、封边条等）均须符合现行国家强制性标准与行业标准，其中环保指标须达到国家相关环保标准要求，无有害气体、有害物质超标情况，确保符合医院诊疗、养老、办公的安全使用需求。
三、报价要求
本项目报价为总价包干模式，报价须包含货物的设计、制造、生产、包装、运输、装卸、搬运、安装、调试、检测（含第三方检测相关费用）、验收、税费、质保期内保修服务及备品备件、人员培训等全部相关费用，无任何遗漏。合同执行期间，总价固定不变，不受市场价格波动、原材料涨价等因素影响，采购人不支付合同约定以外的任何费用。供应商报价须真实合理，若发现报价低于成本价或存在恶意低价竞争，采购人有权取消其响应资格。
四、商务要求
（一）交货时间
合同签订生效后，中标供应商收到采购人通知之日起30日历天内，完成全部货物的生产、运输、装卸、安装、调试，并通过采购人验收合格后交付使用；若因供应商原因导致交货延迟，每延迟1天，供应商须按合同金额的0.5‰向采购人支付违约金，延迟超过7天，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并追究违约责任。
（二）交货地点
富顺县中医医院指定地点（具体地点由采购人另行通知），供应商须负责将货物搬运至指定楼层及具体位置，产生的所有搬运费用包含在报价中。
（三）付款方式
合同签订生效后，采购人收到供应商开具的合法有效等额增值税普通发票后10个工作日内，支付合同金额的20%作为预付款；货物全部交付并经采购人验收合格后，采购人收到供应商提供的合法有效剩余金额增值税普通发票后10个工作日内，支付至合同金额的97%；验收合格满1年且无任何质量问题、售后服务无投诉的，采购人在10个工作日内支付剩余3%尾款；若质保期内出现质量问题，采购人有权暂缓支付尾款，待问题解决并验收合格后再行支付。
（四）质保期及售后服务
1.质保期：自货物验收合格之日起1年；质保期内，非人为因素造成的产品质量问题，供应商须免费提供维修、更换服务，所有维修、更换费用（包括零部件、人工、运输等）均包含在报价中，不得额外向采购人收取任何费用；质保期届满后，供应商须提供终身优惠维修服务，收取合理的零部件成本费用，不得漫天要价。
2.响应时效：采购人发出故障通知后，供应商须在24小时内派员到场维修或更换；逾期未到场处置的，采购人可自行委托第三方进行维修，产生的全部费用由中标供应商承担，同时供应商须按合同金额的0.5‰向采购人支付违约金；若故障无法现场解决，供应商须在48小时内提供备用产品，保障采购人正常使用。
（五）验收标准和方法
1.验收主体：富顺县中医医院（采购人）组织相关人员组成验收小组，负责本次采购货物的验收工作。
2.验收时限：供应商完成全部货物安装调试后，向采购人提交验收申请及相关资料（包括但不限于产品合格证、出厂检验报告、第三方检测报告、装箱清单、安装调试报告等），采购人收到申请后5个工作日内完成验收工作。
3.验收方式：采用自行验收、一次性验收方式，验收小组对照本采购需求、《参数明细表》、供应商响应文件及相关标准，对货物的数量、规格、外观、性能、安装调试情况等进行全面验收。
4.验收内容
（1）供应商须完整交付货物、装箱清单、产品资质证明、第三方检测报告（带CMA标识）、安装调试报告等相关资料，资料缺失或不符合要求的，须在验收小组指定期限内补齐，逾期未补齐的，视为验收不合格。
（2）货物采用第三方物流运输的，运费、保险费及货物交付前的一切风险由供应商承担，若货物在运输过程中出现损坏、丢失等情况，供应商须无条件更换，工期不予顺延，同时承担由此造成的损失。
（3）货物包装须严格符合《商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（试行）》《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（试行）》，满足长途运输、防潮、防震、防锈、防野蛮装卸要求，因包装不当造成货物损坏、变形的，由供应商承担全部责任，须无条件更换货物，工期不予顺延。
（4）到货后，验收小组现场清点核对货物数量、规格，对货物外观进行检查，对性能进行抽样检测，发现不合格产品、瑕疵产品或与约定不符的产品，供应商须无条件更换，更换费用由供应商承担，工期不予顺延。
（5）本次验收仅针对货物的数量、外观及表面性能，不免除供应商对货物隐蔽质量缺陷的责任，质保期内发现隐蔽质量缺陷的，供应商须按“三包”要求处理。
（6）验收依据：本项目采购需求、商务要求、《参数明细表》、成交供应商响应文件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《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》（财库〔2016〕205号）、《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》（财库〔2021〕22号）等政府采购相关规定及国家、行业最新标准。

注：本采购需求（包括《参数明细表》）基于前期初步市场调研，非最终招标采购需求，如认为存在异议或排他性内容，请以书面方式向院方提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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